SR L R RS R A0 TR
114# B %5 % 5896%

& 2 F-FEAFERRFF P
2 N IE A e 3

FWRIEA e

e 2 A ZHRIAFERGF AT
s SERE R &

AN PO

PAFREARGFRFHEEREE > A ARII4EL07 210 2

REA R S BT
N o
WA Rk ¥ b R ATE 2445 4,5157 0 2 & At 2 14
&9k -
e AR S LN E A

- " BRYEAENLER Y- gﬁggg]&mo Bl d - TR
MiamAzmn i e mBLER > B 282 » A EHR
E R 240ET G P2 oo *’—fﬁﬁ%%ﬁx@w_ﬂ 5 TiE > X2
THR2ENET T EANIMAIF - FEEER (L AR
LH15~18-20F ) » & s v Afafide A2 rm > P2
%%iﬁﬁ’%Hﬁ EIFm 7 ORI -

S AERBELFH A AN T EEAY D IH PEAE:
Wi w3BOEATI L AN SRR Ao 4 B - 3w

34
We
1=
P
3
o

|

24 03 3K ¢4%“&ﬁ4ﬁ ’ﬁﬂ\ (TR =
7)) WAkt % LA R A A AR EI10E£ 127 28

%— 7



P ~111#1713p ~ &33P B R E37 02D - 5%
2R IIIELY 13 e R A BEHEATER (T F)
208 ~ ~ 1808 ~ (T AL L L2008 A H) 'J?;%%‘“ﬁﬁ
iop o p Az 116210 13p » B4 Sap &
1267 30p b » &7 & 4247 2 24 2 & cov1>19 %@ﬁ
%cﬁwo 0%zt - # “‘#f%ﬁ"*lﬁﬁﬂ Lﬂp BEE G AT
,\,O 8% ety (& GpFid 5 & 42.605%) ;5 A4
P11 #F42 TP e B4 S F Fm A 88
?m%‘%%ﬁﬁﬁ HHA EZTE e R A
g~ 2408~ (T EH X008 ~HA) o N
E%"/EBQEIIGEM TP o ATk EFE0T
(THP ) 288 TR EBH ? e E S
(‘&.:f Pria i & L2.72%) » YRR LR
Tiofk AL > T TAcF ER- FEBARY
P e 2 U BB ARG 20T
ot B F B L FREGE G &
B2 e o Fe b RIS 10% 0 S W A6 Y ) K R
AZE IR A Fﬁ’f'J’Q‘ZO%?‘ H2iEHE ﬁ?#ﬁ;%%z;}ﬁiﬁ,
P EEHEE R R mw;mxw‘m BLBHES L
f]‘*,ﬁ—lZOOE;‘JTqﬂivIr’ax N5 pl13#107 13p 42 > =
6 * 5B AF Y > E 139%%— HA o pFTE? 4220
& 1 |3p kE £ EHD iiaﬁiﬁ\»ﬂ\,a;i&,ﬁ%iBOO@’i%#
LB 285 p 1138102 Tp 42> w6 ? 5:BAF5
HowEITpHEYGL 0 pFTHY AR 2T RE &2
Eiéﬁﬁiiogﬁé%{Q?%&ﬁ%%’@ﬁég
2 M RE RDIEZ R L AP AJNFE 0 G ARG
TERFIH o A WA 198 2,747~ ~ 838 4,704~ ~ 307 3, 416
12183, 648~ % 4o & #rm 2 J14 ~ 2 HERFH 5 =
MEREATRI R ERZ AR EEL PRI FHT
E FrER A R 2B GRS
Foo X AW el 2 K1 AT o

d~

Rl

\\

= a

4~

I
N
=4

= oy

3\_\_ \?(\ =t E’g

R

- By SE O O S ok M

be
s
»>‘_
R

(v

T DR R

=4

Y
o
=
ok
S
=
*‘m}t



S NRERBGEFE o AT ERAD I AR NS
ﬁ%Fm%Wéw%#o

SRR AR EREHF PG - ST KE
R N S 'Fﬂ" i l‘“?éf%mfw—mi‘ AR A E
Rz g xR 2B L R eI RE o v EE Y

TS 5 FAFHELRA Wj?;smpzw* RAHiEY
& ffﬁ‘pﬂ.ﬂ ’;ﬁ@i"

@ﬁ%’ﬁﬁﬂﬁ@F%Liﬁﬁ,#&@ﬁ’%+ﬂ 7
G SURICEE =N -2 a0 PR 3O AR i 431 S0 i
ff A% éa‘# R/z§i478u+r;ux\ %?23311;%21;E %250

fE o - 3B 2[R A

%%A%éifkﬁiﬁgﬁa;’&%%éﬁﬂmﬁﬂﬁ
REgFFRLRHERBRLEP (BFiERdbE S %
14265 2161 0 SR ) ~ KA A EREIKRZIF > £k
HENFRED - 0LE - B GRFHELNTT - RE

éyi%~%i/*kqxnm‘m§@§i\%ﬁ

?ﬁﬁﬁﬁ%@#é)
FRELERAE  FBRE T il c BRE TR
i (L 2% 15-96F ~ %131-133F ) » +* mﬁ RN 4
Lo ndpE YL Lzl BT aRAY P A FIH
AABRNEF ST RIR RRFFERE S 280?@%23;?1%&
’@ﬁkﬂﬁ’*Hﬁm By o pHuhE 2 15%%
oo K ’}g‘z?]z&;}i F'\ Pﬁj%‘ﬁ‘pﬁ.szz%—&glﬁ’gﬁ‘::
LA F L el e Bl A & JIAZENE 0 B

\

j\rmL

3 Ed o A EF o
w\;;‘:?%é;}#vfg;}% ”‘i—‘8ﬁ}j§§21§o
v i EN E3| 114 = 10 3 21 p

NEET R 2 7 Efg
P RGRRATES
Jodt A B F o o FAT R 820 poe AP IR o 4
LA PR 0 - HEB I FFHAT

b
i
mj



A (& AT/ P D AR)
W |HAEEE LA Bz flL BHiHzEn s
5L
1 0F~ 952,747~ |p114#4°* 14|p 114&5"* 14p 423
PAIFHP|FHEP L G 56
S i A AR AL P -
605%3+ & B 510% 0 d ¥4
WO A
15 20%3+
2 |180® ~ [8394,704~ |p 114&4" 14|p 114#5* 14p 43
PAIGFHP |FHP > 4 56
oo FeE L2 | O Ins s e
605%:* & B 10% 0 4 4
WWOB T I R
4] 2 20%3*
3 |60@~ (3083,416~ |p 114#4* 8|p114#52 8p A3
pAzZ P |FHp Lo R0
oo FeE L2 B IPNIRA s F D
T2%3+ & B 10% > @A
OB " A B
T 5 20%3*
4 2408~ |121 ¥ 3,648|p 114#4» 8|p 114#5 8p 4= 3
- PAZI B P |7 H P oL G A6
oo E L2 B PR s
T2%3+ ¥ B 10% > 6 B4
WOR "IN 4 3% = B
Tl 5 20%3*
P = EN ] 114 = 10 g 21 2
aEE RS





.he-table {
  position: relative;
  width: 100%;
  table-layout: fixed;
  border-collapse: collapse;
  
}

.he-td {
  position: relative;
  min-height: 30px;
  line-height: 150%;
  vertical-align: top;
  padding: 3px 6px 3px 6px;
  border: 1px solid black;
  word-wrap: break-word;
  overflow: hidden;
}

.pen-record {
  display: flex;
  flex-direction: row;
}

.pen-record-an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ques {
  flex: initial;
  outline-color: #AAAAAA;
  max-width: 600px;
}

.pen-record-text {
  flex: 1;
  outline-color: #AAAAAA;
}

.he-h1 {
  text-align: center;
  font-size: 28px;
  line-height: 200%;
}

.he-h2 {
  line-height: 150%;
}

.he-h3 {
/*  font-weight: bold;
  line-height: 200%;*/
  /*padding-left: 96px;*/
}

/*.he-button {
  position: relative;
  display: inline-block;
  cursor: pointer;
  padding: 0 4px;
  margin: 0 2px;
  background: linear-gradient(#ffffff,#E0E1E2);
  border-radius: 3px;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15) inset;
  -webkit-user-select: none !important;
  transition: opacity .1s ease,background-color .1s ease,color .1s ease,box-shadow .1s ease,background .1s ease;
}

.he-button:hover {
  background: #FFF;
  box-shadow: 0 0 0 1px rgba(34,36,38,.35) inset, 0 0 0 0 rgba(34,36,38,.15) inset;
}*/

.ui-resizable-helper {
    border: 2px dotted #888888;
    background-color: #888888;
    opacity: .3;
}

.thin-scrollbar::-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0px;
    width: 10px;
}

::-webkit-scrollbar {
    height: 15px;
    width: 15px;
}

::-webkit-scrollbar-thumb {
    border-radius: 5px;
    box-shadow: inset 0 0 6px rgba(0,0,0,0.6); 
    background-color: #DDDDDD;
}

/*overWrite user agent styleSheet*/
table {
    white-space: inherit;
    line-height: inherit;
    font-weight: inherit;
    font-size: inherit;
    font-style: inherit;
}

@media print {
    .page-break {
        page-break-after: always;
    }
}

/* 為了讓padding可以讓裡面長 */
* { 
  -webkit-box-sizing: border-box; /* Safari/Chrome, other WebKit */
  -moz-box-sizing: border-box;    /* Firefox, other Gecko */
  box-sizing: border-box;         /* Opera/IE 8+ */
 }

/*selection color*/
::selection{
  background: #009FCC;
}

.barcode {
	font-family: "Free 3 of 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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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896號
原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吳文騰  
被      告  天芝環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周鈺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4萬4,515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保證書第7條，約定書第21條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5、18、20頁），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天芝環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芝公司）邀同被告周鈺人為連帶保證人分別於民國110年12月28日、111年1月13日、同年3月31日與原告簽訂約定書、借據及保證書，於111年1月13日向原告分別借款新臺幣（下同）20萬元、180萬元（下合稱系爭200萬元借款），約定借款期間均自該日起至116年1月13日，借款利率均自借款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按中央銀行公告之央行COVID-19專案融通利率加年息0.9%計付，其後按原告1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加年息0.89%機動計算（違約時均為年息2.605%）；被告天芝公司另於111年4月7日邀同被告周鈺人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訂借據、振興資金貸款增補條款約定書，向原告分別借款60萬元、240萬元（下合稱系爭300萬元借款），約定借款期間均自該日起至116年4月7日，借款利率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郵）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機動計算（違約時均為年息2.72%），上開借款均約定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即喪失期限利益，其債務視為全部到期，除應按上開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另應給付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上開利率20%計付之違約金。嗣被告天芝公司就上開借款均與原告簽訂借據條款變更約定書變更還款方式，就系爭200萬元借款更改還款方式為自113年10月13日起，前6個月為還本寬限期，於每月13日按月付息，自第7個月起於每月13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就系爭300萬元借款更改還款方式為自113年10月7日起，前6個月為還本寬限期，於每月7日按月付息，自第7個月起於每月7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詎被告天芝公司未依約清償，依兩造簽訂之約定書第5條之約定，已喪失期限利益，所有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分別尚欠9萬2,747元、83萬4,704元、30萬3,416元、121萬3,64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又被告周鈺人既為前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第739條、第740條規定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保證書、約定書、借據、借據條款變更約定書、振興資金貸款增補條款約定書、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匯利率歷史資料查詢、攤還及收息記錄查詢單、催告函暨回執等件為證(見本院第15-96頁、第131-133頁)，核屬相符；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本院審酌上開證物，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金額：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借款金額

		計息本金

		應給付之利息

		應給付之違約金



		1

		20萬元

		9萬2,747元

		自114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605%計算

		自114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2

		180萬元

		83萬4,704元

		自114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605%計算

		自114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3

		60萬元

		30萬3,416元

		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

		自114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4

		240萬元

		121萬3,648元

		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

		自114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896號

原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吳文騰  

被      告  天芝環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周鈺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

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4萬4,515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

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

    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

    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保證書第7條，約定

    書第21條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

    卷第15、18、20頁），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

    揭規定相符，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

    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

    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天芝環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芝公司

    ）邀同被告周鈺人為連帶保證人分別於民國110年12月28日

    、111年1月13日、同年3月31日與原告簽訂約定書、借據及

    保證書，於111年1月13日向原告分別借款新臺幣（下同）20

    萬元、180萬元（下合稱系爭200萬元借款），約定借款期間

    均自該日起至116年1月13日，借款利率均自借款日起至111

    年6月30日止，按中央銀行公告之央行COVID-19專案融通利

    率加年息0.9%計付，其後按原告1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

    率加年息0.89%機動計算（違約時均為年息2.605%）；被告

    天芝公司另於111年4月7日邀同被告周鈺人為連帶保證人與

    原告簽訂借據、振興資金貸款增補條款約定書，向原告分別

    借款60萬元、240萬元（下合稱系爭300萬元借款），約定借

    款期間均自該日起至116年4月7日，借款利率均按中華郵政

    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郵）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

    %機動計算（違約時均為年息2.72%），上開借款均約定依年

    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

    償或攤還本金時，即喪失期限利益，其債務視為全部到期，

    除應按上開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另應給付其逾期在6個月

    以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

    部分按上開利率20%計付之違約金。嗣被告天芝公司就上開

    借款均與原告簽訂借據條款變更約定書變更還款方式，就系

    爭200萬元借款更改還款方式為自113年10月13日起，前6個

    月為還本寬限期，於每月13日按月付息，自第7個月起於每

    月13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就系爭300萬元借款更

    改還款方式為自113年10月7日起，前6個月為還本寬限期，

    於每月7日按月付息，自第7個月起於每月7日依年金法按月

    平均攤還本息。詎被告天芝公司未依約清償，依兩造簽訂之

    約定書第5條之約定，已喪失期限利益，所有債務視為全部

    到期，分別尚欠9萬2,747元、83萬4,704元、30萬3,416元、

    121萬3,64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又被告

    周鈺人既為前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

    為此，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

    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

    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

    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

    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仍從其約

    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

    ；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

    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

    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

    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

    第1項、第739條、第740條規定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保證債

    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

    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

    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

    2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

    提出保證書、約定書、借據、借據條款變更約定書、振興資

    金貸款增補條款約定書、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匯利率

    歷史資料查詢、攤還及收息記錄查詢單、催告函暨回執等件

    為證(見本院第15-96頁、第131-133頁)，核屬相符；又被告

    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

    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之規定，

    應視同自認，本院審酌上開證物，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

    。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

    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

    由，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金額：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借款金額 計息本金 應給付之利息 應給付之違約金 1 20萬元 9萬2,747元 自114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605%計算 自114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2 180萬元 83萬4,704元 自114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605%計算 自114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3 60萬元 30萬3,416元 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 自114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4 240萬元 121萬3,648元 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 自114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896號
原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吳文騰  
被      告  天芝環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周鈺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4萬4,515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保證書第7條，約定書第21條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5、18、20頁），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天芝環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芝公司）邀同被告周鈺人為連帶保證人分別於民國110年12月28日、111年1月13日、同年3月31日與原告簽訂約定書、借據及保證書，於111年1月13日向原告分別借款新臺幣（下同）20萬元、180萬元（下合稱系爭200萬元借款），約定借款期間均自該日起至116年1月13日，借款利率均自借款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按中央銀行公告之央行COVID-19專案融通利率加年息0.9%計付，其後按原告1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加年息0.89%機動計算（違約時均為年息2.605%）；被告天芝公司另於111年4月7日邀同被告周鈺人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訂借據、振興資金貸款增補條款約定書，向原告分別借款60萬元、240萬元（下合稱系爭300萬元借款），約定借款期間均自該日起至116年4月7日，借款利率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郵）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機動計算（違約時均為年息2.72%），上開借款均約定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即喪失期限利益，其債務視為全部到期，除應按上開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另應給付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上開利率20%計付之違約金。嗣被告天芝公司就上開借款均與原告簽訂借據條款變更約定書變更還款方式，就系爭200萬元借款更改還款方式為自113年10月13日起，前6個月為還本寬限期，於每月13日按月付息，自第7個月起於每月13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就系爭300萬元借款更改還款方式為自113年10月7日起，前6個月為還本寬限期，於每月7日按月付息，自第7個月起於每月7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詎被告天芝公司未依約清償，依兩造簽訂之約定書第5條之約定，已喪失期限利益，所有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分別尚欠9萬2,747元、83萬4,704元、30萬3,416元、121萬3,64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又被告周鈺人既為前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第739條、第740條規定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保證書、約定書、借據、借據條款變更約定書、振興資金貸款增補條款約定書、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匯利率歷史資料查詢、攤還及收息記錄查詢單、催告函暨回執等件為證(見本院第15-96頁、第131-133頁)，核屬相符；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本院審酌上開證物，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民事第五庭　　法　官　蔡牧容
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金額：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借款金額

		計息本金

		應給付之利息

		應給付之違約金



		1

		20萬元

		9萬2,747元

		自114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605%計算

		自114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2

		180萬元

		83萬4,704元

		自114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605%計算

		自114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3

		60萬元

		30萬3,416元

		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

		自114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4

		240萬元

		121萬3,648元

		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

		自114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0　　月　　21　　日
　　　　　　　　　　　　　　　書記官　　薛德芬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4年度訴字第5896號

原      告  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邱月琴  

訴訟代理人  吳文騰  

被      告  天芝環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



兼  法  定

代  理  人  周鈺人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清償借款事件，本院於民國114年10月21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被告應連帶給付原告新臺幣244萬4,515元，及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

訴訟費用由被告連帶負擔。

　　事實及理由

壹、程序方面：

一、按當事人得以合意定第一審管轄法院。但以關於由一定法律關係而生之訴訟為限。前項合意，應以文書證之，民事訴訟法第24條定有明文。本件依兩造簽訂之保證書第7條，約定書第21條約定，雙方合意以本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見本院卷第15、18、20頁），故原告向本院提起本件訴訟，核與前揭規定相符，本院就本件訴訟自有管轄權。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核無民事訴訟法第386條所列各款情形，爰依原告之聲請，由其一造辯論而為判決。

貳、實體方面：

一、原告主張：被告天芝環球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天芝公司）邀同被告周鈺人為連帶保證人分別於民國110年12月28日、111年1月13日、同年3月31日與原告簽訂約定書、借據及保證書，於111年1月13日向原告分別借款新臺幣（下同）20萬元、180萬元（下合稱系爭200萬元借款），約定借款期間均自該日起至116年1月13日，借款利率均自借款日起至111年6月30日止，按中央銀行公告之央行COVID-19專案融通利率加年息0.9%計付，其後按原告1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加年息0.89%機動計算（違約時均為年息2.605%）；被告天芝公司另於111年4月7日邀同被告周鈺人為連帶保證人與原告簽訂借據、振興資金貸款增補條款約定書，向原告分別借款60萬元、240萬元（下合稱系爭300萬元借款），約定借款期間均自該日起至116年4月7日，借款利率均按中華郵政股份有限公司（下稱中郵）2年期定期儲金機動利率加年息1%機動計算（違約時均為年息2.72%），上開借款均約定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並約定如有任何一宗債務未依約清償或攤還本金時，即喪失期限利益，其債務視為全部到期，除應按上開利率計付遲延利息外，另應給付其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上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以上者，就超過部分按上開利率20%計付之違約金。嗣被告天芝公司就上開借款均與原告簽訂借據條款變更約定書變更還款方式，就系爭200萬元借款更改還款方式為自113年10月13日起，前6個月為還本寬限期，於每月13日按月付息，自第7個月起於每月13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就系爭300萬元借款更改還款方式為自113年10月7日起，前6個月為還本寬限期，於每月7日按月付息，自第7個月起於每月7日依年金法按月平均攤還本息。詎被告天芝公司未依約清償，依兩造簽訂之約定書第5條之約定，已喪失期限利益，所有債務視為全部到期，分別尚欠9萬2,747元、83萬4,704元、30萬3,416元、121萬3,648元及如附表所示之利息、違約金未清償；又被告周鈺人既為前開借款之連帶保證人，自應負連帶清償責任。為此，爰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如主文第1項所示。

二、本件被告經合法通知，未於言詞辯論期日到場，亦未提出書狀作何聲明或陳述。

三、按借用人應於約定期限內，返還與借用物種類、品質、數量相同之物；遲延之債務，以支付金錢為標的者，債權人得請求依法定利率計算之遲延利息，但約定利率較高，仍從其約定利率；當事人得約定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應支付違約金；稱保證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於他方之債務人不履行債務時，由其代負履行責任之契約；保證債務，除契約另有訂定外，包含主債務之利息、違約金、損害賠償及其他從屬於主債務之負擔，民法第478條前段、第233條第1項、第250條第1項、第739條、第740條規定分別定有明文。又按保證債務之所謂連帶，係指保證人與主債務人負同一債務，對於債權人各負全部給付之責任者而言，此就民法第272條第1項規定連帶債務之文義參照觀之甚明（最高法院45年台上字第1426號判例意旨參照）。經查，本件原告主張之事實，業據其提出保證書、約定書、借據、借據條款變更約定書、振興資金貸款增補條款約定書、放款客戶授信明細查詢單、匯利率歷史資料查詢、攤還及收息記錄查詢單、催告函暨回執等件為證(見本院第15-96頁、第131-133頁)，核屬相符；又被告已於相當時期受合法之通知，而於言詞辯論期日不到場，亦未提出準備書狀爭執，依民事訴訟法第280條第3項之規定，應視同自認，本院審酌上開證物，自堪認原告之主張為真實。從而，原告依消費借貸及連帶保證之法律關係，請求被告連帶給付如主文第1項所示之本金、利息及違約金，為有理由，應予准許。

四、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85條第2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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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附表（金額：新臺幣/日期：民國）

編號 借款金額 計息本金 應給付之利息 應給付之違約金 1 20萬元 9萬2,747元 自114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605%計算 自114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2 180萬元 83萬4,704元 自114年4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605%計算 自114年5月14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3 60萬元 30萬3,416元 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 自114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4 240萬元 121萬3,648元 自114年4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2.72%計算 自114年5月8日起至清償日止，逾期在6個月以內部分，按左開利率10%，逾期超過6個月部分按左開利率20%計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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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書記官　　薛德芬



